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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达州至宣汉快速通道 PPP 项目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经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由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牵头方与首都建设投资引导

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重庆扬子江和远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参

与了达州至宣汉快速通道 PPP 项目的竞争性谈判。2016 年 6 月 7 日，公司收到

达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发出的《成交通知书》，确定公司（联合体成员：

首都建设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重庆扬子江和远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为达州至宣汉快速通道 PPP 项目社会资本方和施工总承包商采购的中标单

位。公司已于 2016 年 6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工程中标公告》（公告编

号：2016-045）。 

2018 年 4 月 23 日，由公司、首都建设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首建投”）、重庆扬子江和远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子江

租赁”）组成的联合体与四川省达州市交通运输局签订了《达州至宣汉快速通道

PPP 项目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达州至宣汉快速通道 PPP 项目（以下简称“项目”）起于达州市通川区徐家

坝，止于宣汉县城张家坝。本项目实施路段里程 15.989 公里，概算投资约 24.33

亿元，建设工期 36 个月，运营期 20 年。本项目为非经营性公路，采用政府补贴



加政府付费 PPP 模式建造实施。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本项目业主为四川省达州市交通运输局。达州市交通运输局指定达州市

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达州交投”）与联合体共同出资设

立项目公司。 

名称：达州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11 月 10 日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道路、轨道、航道、航空、客货运场站、停车场、桥梁、隧道、

地铁、加油加气站投资、建设、管理；能源投资；土地开发服务；汽车租赁服务；

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达州交投是由达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

公司。 

2、联合体成员情况介绍 

首都建设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7 月 7 日，注

册资本金 10,00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非证券业务的投

资管理、咨询；项目投资；投资咨询；企业管理。 

重庆扬子江和远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8 月 4 日，注册资本金

30,00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为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商业保理。 

3、联合体分工及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负责本项目的建设、施工阶段的组织、协调和工程质量及交竣工验收，

对内对外的协调，首都建设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重庆扬子江和

远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责本项目的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的投资、项目资本金投

资。 



公司与上述单位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当事人 

甲方：指达州市交通运输局。 

乙方：指由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都建设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重庆扬子江和远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 

2、项目公司 

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的 60 日内与达州市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在达州市辖内共同组建项目公司，并按照本协议的规定签订《股东协议》和《公

司章程》，完善项目公司成立的相关手续，由项目公司作为本项目投融资、优化

设计、建设、运营、维护、提供服务及移交的实施主体。 

项目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达州交投

出资 1,000 万元，股权份额为 20%；成都路桥出资 250 万元，股权份额为 5%；

首建投出资 3,500 万元，股权份额为 70%；扬子江租赁出资 250 万元，股权份额

为 5%。 

项目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 5 人组成，其中达州交投委派 2 人，乙方委

派 3 人。项目公司设立监事会。监事会监事 3 人，由达州交投委派 1 名，乙方委

派 1 名，职工监事 1 名。项目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由总经理

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3、项目投融资计划 

项目总投资约 24.33 亿元，工程总投资以竣工验收合格后财政（或审计）部

门的工程结（决）算评审（或审计）为准。项目资本金 60,825 万元（含注册资

本金 5,000 万元）。其中，达州交投出资 12,165 万元，乙方合计出资 48,660 万元

（成都路桥 5%、首建投 70%、扬子江租赁 5%）。项目资本金由达州交投及乙方

在项目公司成立后 30 日内到位。 

除项目资本金外的 182,475 万元投资由项目公司负责筹集。 



4、项目建设 

项目工期为 36 个月，自开工日起算。甲方指定达州交投对项目公司所有资

金使用行使监管；甲方确定的监理单位对本项目工程施工实施监理。 

5、项目运营和项目公司收入、政府补贴 

项目公司为项目运营主体，管理、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并提供服务和承担

相应的风险。运营期 20 年，自本项目交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至项目资产移交完成

止。 

项目公司收入包含在运营期内政府支付的投资补贴、可用性服务费、运营维

护服务费以及与本项目相关的经营性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广告经营权等）进行经

营性开发产生的收入。当年度政府付费额=（可用性服务费＋运营维护服务费）

×运营维护绩效考评系数。 

政府方予以的补贴适用于项目建设期内社会资本方投入的项目资本金（不包

含注册资本金），该补贴对运营期政府付费额度不产生影响。按照社会资本方项

目资本金投入的数额（扣除注册资本金）及实际使用时间予以计算，年度投资补

贴额为社会资本方当年度实际投入资金按照年利率 9%计算（对照社会资本方项

目资本金年度合理利润率报价为 9%）。 

8、协议生效和争议解决 

本协议经双方加盖行政公章且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

效。因解释或履行本协议过程中产生的任何争议首先由双方协商解决。若协商不

成，则任何一方有权向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预计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会计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

积极的影响。 

2、本次合同签订为公司日常性经营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本次协议的签

订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的合同金额较大、履行期较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经

济、融资环境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合同正常履行。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备查文件：《达州至宣汉快速通道 PPP 项目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